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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 94 年 1 月 6 日經授營字第 09320301390 號函核准實施 

經濟部 95 年 1 月 18 日經授營字第 09520350800 號函奉核修正 

經濟部 98 年 5 月 4 日經國一字第 09800073920 號函奉核修正 

經濟部 99 年 1 月 25 日經國授營字第 09920351350 號函奉核修正 

第一編  總則 

台灣電力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依「災害防救法」第十九條

規定，並參照經濟部 93.8.6 經授營字第 09320292030 號函「公用

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本公司「災害防

救要點」（附錄一）相關內容，訂定本公司「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報經濟部核准後實施。 

一、計畫概述 

(一)目的 

為健全輸電線路災害防救體系，強化平時災害預防、災害應  

變及復原重建措施，擬訂本計畫，提供輸電線路災害防救相

關計畫與執行災害防救業務之依據，以提升本公司災害防救

意識、減輕災害損失、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二)架構及內容 

本計畫包括總則、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災後復原重建

及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等五編，第一編總則，概述本計畫之

依據、目的、架構、災害定義及案例等，以利相關計畫單位

瞭解本計畫概要。第二編災害預防包括減災、整備、教育宣

導及防災對策研究。第三編災害緊急應變包括災情蒐集、通

報、緊急應變體制、及二次災害之防止等應變措施、第四編

災後復原重建等，及第五編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加強本計

畫之管考成效。 

另配合編訂本公司「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手冊 

（附錄二）及「輸電線路災害重點工作實施事項」（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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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各單位「緊急應變小組」相關作業之參考。 

二、輸電線路災害之定義  

（一）依據災害防救法施行細則第二條同條第四款所列輸電

線路災害，係指輸電之線路或設備受損，無法正常供

輸電力，造成災害者。 

（二）「緊急應變小組」之開設時機： 

   本公司發生輸電線路事故達甲、乙級災害規模（詳附

錄四）時成立「緊急應變小組」處理，丙級災害由單

位主管視災情狀況，必要時成立「緊急應變小組」處

理，「緊急應變小組」之成員及規模，依災情嚴重性

分別訂定搶修人力及動員等級。 

 

三、輸電線路災害之特性及案例  

（一）輸電線路災害之特性 

1、輸電線路之敷設遠自高山峻嶺、或海邊，或經過河川

灘地、陡峭山坡，藉由電桿、鐵塔、線路及變電設施

等聯結成電力網，該等設施如因地震、風災、水災侵

襲，土石流、鹽霧害或意外事件而受損，易導致多數

變電所無法受電，眾多用戶電力中斷。 

2、輸變電設施如因重大意外事故，無法迅速排除故障   

，導致系統不穩定，將造成廣泛地區停電，對市區交

通、通信、治安維護、鐵路、捷運、供水、消防、醫

療設施、農漁牧業及民生等有重大影響。 

（二）輸電線路事故案例及原因分析 

以下所列為近年來13件較為重大之輸電線路災害案例，其

中因強風侵襲鐵塔倒塌 4 件、地震災害 1 件、土石流 1 件

、山崩及坡地滑動 2 件、鹽霧害事故 1 件、吊車拉斷架空

線路 1 件、龍捲風捲起雜物碰觸高壓線路 1 件、變電所事

故 1件、變電所淹水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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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列災情以 921 地震造成全省限電長達 20 日最為嚴重，碧

利斯颱風及山洪爆發襲倒鐵塔、電桿造成花蓮縣富里、重

安地區停電約 3 日，其他如造成大社工業區、林園石化工

業區之停電，亦對產業造成重大影響。 

 

編號 地 點 災 害 原 因 及 概 要 災情（戶數）

（1）

甲級

災害

規模 

台南縣 時間︰88 年 7 月 29 日 23 時 31 分

19 秒 

1. 原因︰台南縣左鎮鄉山區大雨

發生山崩，地層滑動 

2. 事故經過︰ 

山區大雨引發山崩及地層滑動

，造成龍崎－中寮間 345 仟伏輸

電線第 326 號鐵塔倒塌，龍崎－

嘉民海線及龍崎－中寮山線 345

仟伏輸電線同時跳脫，以致南北

電力失衡，中、北部地區電壓瞬

間下降，引發各發電機組連鎖跳

脫，導致台灣本島大部分地區停

電。 

 

台灣本島用戶

於7月30日21

時50分全部恢

復正常供電，

完成系統重置

。 

（2）

甲級

災害

規模 

南投縣 時間︰88 年 9月 21 日 01 時 

1. 原因：集集大地震 

2. 事故經過： 

a. 因大地震引起345仟伏中寮~

龍潭線#203 號鐵塔倒塌，另

其他受損需重建鐵塔共有 26

座及塔基受損有 105 座及中

寮 E/S 開關所全毀。 

b. 161 仟伏德基~谷關線、青山~

谷關線幾乎全毀，另外其他

線路亦受重大損壞。 

c. 69 仟伏線路及地區較嚴重其

他地區受損較輕微。 

88年9月21日

起雲林縣以北

限電，至 10 月

10 日解除全省

限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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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 點 災 害 原 因 及 概 要 災情（戶數）

3.經本公司動員全體員工全力搶

修，於 88 年 10 月 3 日先解除部

分限電，88 年 10 月 10 日解除

全省限電。 

 

（3）

丙級

災害

規模 

花蓮縣 時間︰89 年 8月 23 日 

1.原因：碧利斯颱風 

2.事故經過： 

因颱風及山洪爆發將 69 仟伏富

里~玉里線鐵塔及 69 仟伏玉里~

重安線電桿沖擊倒塌。 

3. 經花東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修 

復舊。 

 

花蓮縣富里、

重安地區於 3

日內供電 

（4）

丙級

災害

規模 

屏東縣 時間︰90 年 3月 18 日 

1.原因︰鹽霧害 

2.事故經過︰ 

  345 仟伏核三~龍崎線因鹽霧害

急速汙染造成礙子絕緣破壞，影

響核三廠廠外電源不穩定。 

3.經高屏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修

復舊。 

 

1.不影響供電

2.由 345 仟伏

核三~高港線

轉供 

（5）

丙級

災害

規模 

高雄縣 時間︰90 年 5月 20 日 

1.原因：強風 

2.事故經過： 

強風將69仟伏岡山~國喬線臨時

角鋼桿#20 襲倒。 

3.經高屏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修

復舊。 

1.影響大社工

業區供電 

2.1 日內供電 

（6）

丙級

災害

高雄縣 時間︰90 年 7月 3日 

1.原因：架空地線受吊車破壞拉斷 

2.事故經過： 

1.影響林園石

化工業區供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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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 點 災 害 原 因 及 概 要 災情（戶數）

規模 69仟伏林園~油源線#1間架空地

線，受吊車破壞拉斷，影響林園

石化工業區供電。 

3.經高屏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修

復舊。 

 

2.1 日內供電 

（7）

丙級

災害

規模 

南投縣

、花蓮

縣 

時間︰90 年 7月 30 日 

1.原因：桃芝颱風 

2.事故經過： 

因颱風及山洪爆發，將 345 仟伏

中寮~嘉民線#45 號鐵塔、69 仟

伏瑞穗~玉里線#23、#37~#38 號

電桿沖擊倒塌。 

3.經台中及花東供電區營運處緊

急搶修復舊。 

 

1.台中區不影

響 供 電 由

345 仟伏中

寮 ~龍崎線

轉供 

2.花東區搶修

於 1 日內供

電 

（8）

丙級

災害

規模 

高雄縣

市 

時間︰92 年 6月 11 日 

1.原因：龍捲風捲起鐵皮等雜物碰

觸 161 仟伏高港-五甲一、二路

、及高港-五甲三路等，致線路

跳脫。 

2.事故經過： 

因同時3條高壓線路被異物觸碰

跳脫，致該地區發電供給不足

501 百萬瓩，供需不平衡，致南

部火力發電廠過載，進而發生區

域性停電。 

3.經高屏供電區營運處緊急轉供

迅速復電。 

 

1.69 仟伏大用

戶共停電 10

戶、一般用戶

約停電 77 萬

戶。 

2.最晚復電之

西甲變電所

計停電 16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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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 點 災 害 原 因 及 概 要 災情（戶數）

（9）

丙級

災害

規模 

花蓮縣 時間︰94 年 10 月 2 日 

1.原因：龍王颱風 

2.事故經過： 

因颱風將 161 仟伏鳳林~花蓮線

鐵塔倒塌及69仟伏立霧~北埔線

、69 仟伏龍澗~花蓮線斷線。 

3.經花東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修 

復舊。 

 

花蓮地區於 10

月 4日晚上解

除限電危機 

（10）

丙級

災害

規模 

台北縣 

 

時間：95.04.04 

1.原因：施工不慎 

2.事故經過： 

 2.1 工作人員在該所內進行斷路

器元件之矯正作業，測試完畢

進行復原計畫時，承攬商工作

人員誤觸動一端有電之隔離

開關，造成斷路器內部弧光接

地事故。 

 2.2 經台北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

救受傷人員。 

 2.3 成立緊急應變小組處理事故

並轉供負載。 

 2.4 拜訪當地民代及居民，說明事

故情形。 

 

1.一般用戶：

26797 戶。 

2.共 6人受程

度不等灼傷

、嗆傷、燻

傷。 

 

（11）

丙級

災害

規模 

 

 

 

 

台南縣 

 

 

 

 

 

 

 

時間︰98 年 8月 12 日 

1.原因：莫拉克颱風 

2.事故經過： 

因颱風侵襲期間山區降下豪大

雨致山崩及坡地滑動，造成 69kV

曾文~南化線#1、#2 鐵塔倒塌。 

經嘉南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修 

復舊。 

曾文發電廠無

法傳送電力，

至9月 17日完

成臨時線搶修

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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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 點 災 害 原 因 及 概 要 災情（戶數）

（12）

丙級

災害

規模 

 

 

 

 

 

 

嘉義縣 

 

 

 

 

 

 

 

 

 

時間︰98 年 8月 12 日 

1.原因：莫拉克颱風 

2.事故經過： 

因颱風侵襲期間山區降下豪大

雨致山崩及坡地滑動，造成 69kV

欣欣~奮起線#12、#13 鐵塔倒塌

。 

經嘉南供電區營運處緊急搶修 

復舊。 

 

影響阿里山地

區 8,000 多戶

用電，9月 13

日完成臨時線

搶修復電。 

 

 

 

 

 

（13）

丙級

災害

規模 

 

 

 

 

 

 

台東縣 

 

 

 

 

 

 

 

 

 

時間︰98 年 8月 12 日 

1.原因：莫拉克颱風 

2.事故經過： 

因颱風侵襲期間山區降下豪大

雨太麻里溪潰堤致太麻D/S淹水

，且電源線全部沖毀（連接站至

太麻D/S段），搶修復舊估計約 12

個月時間。 

已先行將台東~太麻一、二路及

大武~太麻一、二路線改接直通

。 

 

影響花蓮及台

東地區供電系

統穩定。 

 

 

 

 

 

四、計畫之訂定實施程序 

本計畫由本公司研擬初稿，報請經濟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五、計畫檢討修正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行細則第八條規定，每 2年依災害防救基本

計畫，對於相關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復原重建事項

等進行勘查、評估，檢討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

，得隨時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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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災害預防 

災害預防包含減災及整備等防救措施，目的為減少因人為因

素造成之災害及防止二次災害，並事先擬定災害預防、應變計畫

、加強災變時之反應作為、事後調查機制等，措施如下： 

一、減災  

（一）輸電線路設施區位選擇 

輸電線路應考量颱風、豪雨、地震及管線基礎流失

等風險，選擇輸電線路設施之適當路徑，並加強防

災設計、檢點及維護。 

（二）緊急供電能力之強化 

各級調度中心應訂定緊急供電計畫（或稱復電計畫 

），並加強模擬演練。 

（三）管線設施機能之確保 

１、輸電線路設施，應有系統多元化、緊急供應措施之規劃與

建置。 

２、輸電線路設施應依電業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裝置保安

設備於必要處所，並加強其保護裝置以及各單位依

規定備妥防災搶救器材之整備，並將重要用戶之供

電列入重要設施供電線，以強化供電能力。 

３、輸電線路設施，應符合電業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每年

至少檢驗機器及線路一次，並記載檢驗結果外，均

依照本公司供電單位「輸電線路維護準則」、「變

電設備維護手冊」定期維修及輸、變電各項程序書

及指導書辦理。 

（四）防災教育培訓及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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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以往發生災害事例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訂定災害防救

教育培訓及演練實施計畫，加強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並辦理各項災害防救演習及習練觸電急救法，以提昇災

害緊急應變能力。 

（五）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置 

「緊急應變小組」與各災害防救相關行政機關、單

位及公共事業機關（構）建立緊急聯絡機制，以圖

示相關聯繫、通報之縱向與橫向機制。並應建立 24

小時緊急通報及處理系統，編製緊急事故聯絡人名

冊。 

（六）防範道路施工挖損管線 

為防範道路施工挖損輸電線路，需與地方政府、道路管 理

單位加強污水下水道、有線電視、自來水管、道路拓寬、

高鐵、捷運、地下電纜等各類管線及道路施工協調管理，

於各項建設工程開挖道路前，先行聯繫、套繪、確認管線

位置，並建立標準作業程序(包括災害預防、緊急應變及

事後調查鑑定三部份)，依法追究肇事責任，並加強查處

非法挖掘者之責任。 

二、整備  

（一）緊急應變機制之建立 

１、各單位應訂定緊急應變機制，明定執行災害應變人員緊急

聯絡方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流程及

注意事項等，模擬各種狀況定期實施演練。 

２、各單位應訂定緊急供電準則，釐定系統電力調度及搶修工

作之指揮、供電搶修器材之準備及供應事項。 

３、各單位應加強「緊急應變小組」設施、設備之充實及防災

之措施；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度機制

，並應確保停電時通訊也能繼續正常運作。 



4、各單位應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保持聯繫，辦理災害防

救、應變及召集事項之準備，並實施演練。 

（二）災害之預警 

各單位應充實監控或遮斷設施，並充實預警系統及防救

能力。 

（三） 災情蒐集、通報體制之建立 

各單位應建立災情通報管道，並與外界體系聯繫。 

１、各項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緊急應變小組單位

主管應迅即動員，並透過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確

實且即時掌握相關資訊。 

2、速報方式依本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概況表之規定

通報，就所掌握之災情，研判等級，填妥「各類災害及緊

急事件速報表」迅即以電話及傳真方式電傳相關單位。 

（四）搜救及緊急醫療救護之整備 

１、各單位平時應整備輸電線路災害搜救及緊急所需之裝備、

器材及資源。 

２、各單位訂定救護指揮與醫療機構及各醫療機構間之通報程

序，規範處理大量傷患時醫護人員之任務分工，必要時並

實施演練。 

（五）設施、設備之緊急復原之整備 

１、各單位因應救災之需求，加強相關緊急復原之器材準備及

供應。 

２、各單位訂定操作作業手冊，確保生產設備等設施之正常操

作，並加強緊急應變訓練及相關勞工安全教育訓練；此外

應有緊急調度或儲備有關裝備之措施。 

（六）二次災害之防止之整備 

各單位充實與維護必要的裝備、器材，以防止二次災害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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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七）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演習、訓練 

各單位與地方政府應密切聯繫，辦理災害防救演練時，模

擬輸電線路災害狀況，以強化應變處置能力，並於演練後

檢討評估，供作災害防救之參考。 

（八）災後復原重建之整備 

各單位應事先整備各種管線圖籍資料的整理與保全，並規

劃以電子資料保存及備份，以順利推動復原重建。 

三、防災教育訓練及宣導  

（一）防災意識之提昇 

各單位應蒐集輸電線路災害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害

事例，研擬災害防救對策，實施教育宣導，並定期檢討實

施成效，以強化員工防災觀念，建立自保自救及救人之基

本防災理念。 

（二）防災訓練之實施  

各單位應事先模擬輸電線路災害發生之狀況與災害應變

措施，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人員共同參與訓練及演習。 

 

（三）各單位舉辦工安訓練時，應習練觸電急救法。 

四、輸電線路災害對策之研究  

（一）對策之研究 

各單位應從防災觀點推動輸電線路災害有關科技之研究

，同時可與相關協會、研究機構、團體相互合作，以有效

應用研究成果。 

（二）災例之蒐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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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應依以往的輸電線路災害災例與所蒐集相關資料

，進行致災原因調查分析，並檢討改善措施，並應以防災

的角度加強和國內外學術或研究機構合作，進行災害風險

分析，並運用其研究成果於災害防救對策之研擬與推動，

降低災害對社會經濟之影響。 

 

第三編  災害緊急應變 

一、災情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１、各單位於災害發生初期，應多方面蒐集災害現場災害狀況

及受損情形、醫療機構就醫人數情況等相關資訊。 

２、各單位於發生重大災害時，應視需要依本公司申請直升機

飛行作業流程（附錄五）規定雇用直升機或經由總處緊急

應變小組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申請直升機蒐集災情，並運

用影像資訊等方式掌握災害狀況。 

３、各單位應利用災害評估及監測系統，快速分析掌握災害規

模。 

４、緊急應變小組應於災害發生時，督導各單位進行災害搶救

、災情蒐集及查報工作。 

５、各單位應規定通報流程、通報時機、災害通報表等，俾將

緊急應變小組設置與緊急應變運作狀況，分別通報上級有

關機關。 

６、各單位接獲民眾或有關單位報案後，應依照行政院訂定「

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並視災害

規模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通報經濟部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 

（二）通訊之確保 

各單位應對通訊設施進行功能確認，設施故障時立即派員

修復，以維良好通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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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應變體制  

（一）緊急應變小組之開設 

本公司在輸電線路災害有發生之虞時，應視需要開設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並建立緊急應變機制。 

參照經濟部訂定「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之附錄「中央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

路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規定」，訂定輸電線路緊急應變

小組標準作業規定。 

（二）災害現場協調人員之派遣 

本公司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依請求派遣協調人員至災害

現場，以掌握災害狀況，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必要

時，得在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進指揮所」。 

（三）重大災情及應變措施之報告 

本公司應隨時將所蒐集的重大災情資料及實施災害應變措 

施情形，依通報體系通報。 

（四）國軍之支援 

本公司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理，需申請當地國軍

支援時，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示或依「申請

國軍支援災害處理辦法」之規範，申請國軍支援災害搶救

作業。 

（五）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本公司於發生輸電線路災害，且情況嚴重緊急時，得陳報

主管機關依有關規定動員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動員人

力、物力進行救災。 

（六）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規定 

各單位須說明重要設備快速診斷方法、各種災害應變

流程或程序、狀況模擬及處理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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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手冊（如附錄二）。 

 

三、二次災害之防止 

（一）通報 

各單位應與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建立通報

機制，以利地方政府採行緊急應變等措施。 

（二）用火用電管制 

為避免輸電線路災害，造成火災、爆炸等災害，於

必要時應實施用火用電管制。 

（三）現場警戒及管制 

災害發生必要時，應申請警察機關採取災害現場警

戒、交通管制、疏散民眾及維護治安等措施。 

（四）設施復原 

對受損設施，應進行警戒、環境污染控制措施、緊

急切斷及修復。 

四、搜救及緊急醫療救護  

（一）搜救 

各單位災害應變小組或前進指揮所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

依請求進行統合協調，以確保有關搜救及緊急救護之有效

實施。 

（二）緊急醫療救護 

各單位緊急應變小組得視災情，必要時通報地方政府災害

應變中心，要求醫療機構派遣緊急醫療救護人員協助。 

 



15 

第四編  災後復原重建 

一、設施復原重建  

（一）訂定復原重建計畫 

各單位於重大災害發生後應訂定復原重建計畫，考量設施

受損情形、地區特性、有關公共設施以迅速恢復供應為原

則。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協助 

本公司視災情需要請經濟部或地方政府協調相關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或工會、調派人員、器材或協調處理其他事

項。 

二、緊急復原  

（一）毀損設施之迅速修復 

本公司應依據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度與

供應計畫，徵調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迅速執行及協助受

災毀損設施的修復或補強工作，視需要依本公司申請直升

機飛行作業流程（附錄五）規定雇用直升機協助搶修工作

。 

（二）作業程序之簡化 

本公司為緊急修復相關線路設備，應簡化有關執行緊急修

復申請作業程序等事項。 

（三）緊急復原之原則 

本公司在執行快速修復受損設施、設備時，以恢復供應為

基本考量，並從防止再度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強化之修

復或補強。 

三、安全衛生措施 

各單位進行復原重建時，為確保工作人員於復原重建過程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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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與健康，應採取適當之安全衛生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 

四、事故調查 

各單位應於災後應針對災害發生原因與規模進行事

故調查及統計分析，以作為未來防救災參考。 

第五編  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一、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重點辦理事項  

（一）各單位應參照本計畫所列重點工作實施事項（如附

錄三）積極辦理。 

（二）本公司就本災害有關之調查研究及災害防救資訊，  

應主動提供資訊及指導予各單位，以強化其災害防

救計畫之推行。 

二、管制考核  

（一）積極辦理重點工作 

本計畫所規定重點工作實施事項，由各單位積極推

行，並各自擬定評估指標，定期檢查。 

（二）成效檢討 

本計畫所規定工作項目之辦理情形與成效，由本公

司選定重點項目，會同各單位每年檢討一次，其餘

由各單位自行列管。本公司將檢討執行措施之辦理

情形與成效，函送經濟部備查。 

（三）考評與獎懲 

各單位推行災害防救工作之成效，應列入營運績效

指標考評項目，並依考評成績予以獎懲。 

三、經費  

本計畫之各項工作所需經費，由相關單位編列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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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台灣電力公司災害防救要點 

附錄二︰台灣電力公司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手

冊 

附錄三：台灣電力公司輸電線路防救災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附錄四：台灣電力公司輸電線路災害等級區分表 

附錄五︰台灣電力公司申請直升機飛行作業流程 

 



附錄一 
台灣電力公司災害防救要點 

（參照文件請下載網路最新版） 

中華民國九十年六月十五日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四月十六日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一月四日修正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健全本公司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防救機制，俾減

少災害損失，迅速恢復正常運作，特參酌「災害防救法」

及「經濟部所屬事業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等

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規定。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災害係指天然災害、生產事故、工安衛生災

害、環保事件、勞資事件及其他重大事件等災害；若核

能電廠發生重大異常事件，則依本公司「核能發電緊急

計劃」辦理。 
 

前項各類災害之範圍如下： 
一、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旱災、震災等天然災害。 

二、生產事故： 

(一)放射性、核電廠跳機等事故。 

(二)重大供電事故引起限電之虞者。 

(三)輸配電線路、油料管線災害。 

(四)因電、油、氣供應中斷或其他因素而造成重大損失

之事故。 

三、工安衛生災害： 

(一)爆炸、火災、危害物質之洩漏或運輸事故等災害(含

施工、發電、供電事故引發者)。 

附錄一--1 



(二)死亡(含承攬商)之災害。 

(三)罹災人數在三人以上(含承攬商)之災害。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四、環保事件： 

(一)因突發事故(含承攬商)，大量排放空氣污染物、水

污染物或洩漏造成污染事實者。 

(二)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引起社會關切，正醞

釀陳情、抗議及圍廠(場)者。 

(三)造成附近居民之人員、財務損失者。 

五、勞資事件： 

(一)勞資爭議已(將)嚴重威脅事業正常運作及影響公

眾生活或造成公共危險之虞者。 

(二)勞資爭議發生重大抗爭情事者。 

(三)勞資爭議急速發展或擴及影響其他事業者。 

六、其他重大事件： 

(一)影響相關產業上、下游事業供需或民生者。 

(二)影響事業形象者。 

(三)經媒體採訪，可能報導或刊載者。 

(四)民眾有醞釀陳情、抗議及圍廠(場)等情事者。 

(五)其他重大災害。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防救，總管理處以下列單位為權責部門： 

一、天然災害：各主管處。 

二、生產事故：各主管處。 

三、工安衛生災害：工安環保處。 

四、環保事件：工安環保處。 

五、勞資事件：各主管處。 

六、其他重大事件：各主管處。 

各外屬單位各種災害之防救，由各部門依職掌或由單位主

管指定相關部門、人員辦理。 

第二章  災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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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為預防災害發生，各外屬單位應依權責實施下列事項： 

一、單位災害防救計畫之訂定、執行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練及宣導。 

三、發掘潛在危險並研擬防範對策及執行。 

四、既有災害事故統計分析並研擬因應對策及執行。 

五、水土、建築、機械、設備與災害防救設施等之檢查、

補強、維護及改善。 

六、與地方政府災害防救機構聯繫及協調。 

七、災害防救資訊網路之建立及交流。 

八、其他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第五條 本公司應依災害防救法令規定，訂定「輸電線路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陳報經濟部核定，函發各相關單位落實執

行。 

 

第六條 為有效執行緊急應變措施，各外屬單位平時應實施下列

準備事項： 

一、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災害防救訓練演習。 

三、設置災害應變指揮之固定運作場所。 

四、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五、災情蒐集、通報及指揮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

強化。 

六、災害防救物質、器材、工具之儲備及檢查。 

七、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八、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事項之改善。 

九、災害防救緊急醫療救護及運送相關事宜。 

十、訂定災害防救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十一、其他緊急應變準備事宜。 

第三章  緊急應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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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各外屬單位應成立「緊急應變小組」，其編組及任務如

下：  

一、組織 

(一)召集人：由單位主管擔任。 

(二)副召集人：由單位副主管擔任。 

(三)成員：由召集人指派相關主管及人員組成。 

(四)連絡人：由召集人指定成員中一人擔任。 

二、任務 

(一)擬訂災害緊急應變措施及對策。 

(二)推動災害緊急應變措施及對策。 

(三)彙整災害相關資料，並指定專人通報上級單位及人

員。 

(四)動員人力、物力執行應變及重建作業。 

(五)與相關單位聯繫、協調。 

前述任務應依屬性分工，分層負責落實執行，以發揮緊

急應變功能。 

本小組係任務編組，人員均為兼任無給職。 

 

第八條 災害發生後如情況嚴重，須由總管理處統籌指揮或協助

支援始足以因應者，總管理處應立即成立緊急應變中心，

俾快速反應並有效處理。本中心之編組及作業規定如下： 

一、分組： 

(一)天然災害組。 

(二)生產事故組。 

(三)工安衛生災害組。 

(四)環保事件組。 

(五)勞資事件組。 

(六)其他重大事件組。 

二、組織及成員： 

(一)本中心係臨時任務編組，置總召集人一人，由總經

理擔任，各分組置召集人一人，由主管副總經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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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總工程師擔任。另各分組置業務主管一人，由

相關單位主管擔任。 

(二)天然災害組因天然災害發生次數多且作業時間

長，故增設副召集人一人，由主管業務副總經理擔

任，於應變中心作業運作期間得與召集人輪流監督

指揮。 

(三)總召集人授權各分組召集人、副召集人有絕對權威

徵調全公司可用資源投入救災搶修工作。 

本中心功能組織圖如附件一。 

三、作業規定：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或本公司發生重大事故

時，由相關分組成立緊急應變中心執行處理緊急災

害之應變措施。 

(二)緊急應變中心成立時機： 

行政院成立(颱風、豪雨、地震、海空難或重大交通

事故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本公司亦被指令成立緊

急應變中心時。 

(三)緊急應變中心撤除時機： 

由上級機構指示撤除。 

召集人依氣象局預報或事件善後處理情形指令撤除。 

(四)緊急應變中心作業方式： 

各分組緊急應變中心成立地點為總處廿五樓防災指

揮中心。 

各分組緊急應變中心運作方式內容由各分組另訂定

之。 

(五)颱風、水災、地震等天然災害，災後復建作業如災

情僅限在配電系統時，由主管業務副總經理監督指

揮；如擴及兩個系統以上時，則由主管機電副總經

理監督指揮。 

本中心人員均為兼任無給職。 

第四章 災害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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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各外屬單位應經常注意職掌事項發生災害之預警資訊，

如發生災害事故，應妥為因應，並依下列規定即時通報： 

一、緊急應變小組應將災害之發展及處理情況，適時通報

各級主管瞭解，如未依規定通報者，應嚴予追究相關

人員失職責任： 

(一)天然災害、生產事故、工安衛生災害、環保事件、

勞資事件及其他重大事件應依照「本公司各類災害

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相關規定陳報。 

(二)資通安全事件應依照「本公司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

應變作業流程」相關規定陳報。 

(三)核能營運單位應依照「本公司核能營運單位危機管

理作業要點」相關規定陳報。 

(四)政風部門應依照「經濟部所屬政風機構通報重大危

安狀況(含預警資料)作業注意事項」相關規定陳

報。 

二、災害應變過程中之訊息，應由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指

定對外說明之窗口，以避免因不同之說法造成諸多誤

解。 

三、災害應變過程中如逢下班或例假日時間，仍應適時向

各級主管通報案情發展。 

 

第十條 災害應變處理作業規定如下： 

一、各單位應依據「本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

規定以電話及填製「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速

報各級主管及相關單位，並持續彙報。平時應製作緊

急聯絡(含上、下班及例假日)電話表，以備急用。 

二、緊急應變小組應立即召開危機處理會議，研判事故之

案情、影響層面及可能發展方向，並研擬因應對策。 

三、動員人力、物力執行各項應變作業，並隨時掌握最新

發展情況，適時陳報各級主管。 

四、各類災害如發生人員受傷或可能遭受傷害時，應即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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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急救處理及採取緊急避難措施，使人員儘速退避至

安全場所，如有需要，並應即電請救護車支援運送傷

患就醫或尋求警消機關協助。 

五、應擇定緊急應變小組集中待命與開會之辦公室及聯絡

電話，並安排下班及例假日時間輪值表，俾即時處理

突發狀況。 

六、發生災害時，單位主管應積極處理並避免層層請示，

以免事態擴大，貽誤處理時機。但因案情影響重大非

該單位能自行解決或欠缺專業人力需尋求其他單位協

助時，應即邀請相關單位派員參加緊急應變小組，協

同解決問題。 

七、應視災害之屬性及發展，適時尋求當地政府、警消機

關、軍方或外界人事之協助，以獲取有利奧援。 

八、各單位主管應視情況權責適時於媒體發布新聞稿，以

展現本公司處理事件之誠意並澄清不實消息。但媒體

如有不實報導，嚴重影響本公司信譽及利益時，應即

知會公眾服務處及法律事務室協助處理。 

九、各類災害已依相關法規訂定處理程序者，如「本公司

非常災害預防及處理要點」、「本公司防颱緊急應變

中心工作手冊」、「本公司職業災害緊急處理程序要

點」、「本公司公害糾紛處理要點」、「本公司核能

營運單位危機管理作業要點」、「本公司資通安全事

件通報及應變作業流程」、「經濟部所屬政風機構通

報重大危安狀況(含預警資料)作業注意事項」等，應

從其規定。 

十、災害處理後應將結果儘速報告各級主管瞭解。 

第五章 災後復原重建 

第十一條 各單位應依法令及災害防救計畫，實施災後復原重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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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為執行災後復原重建，各單位得視災後復原重建規

模，調派相關主管人員組成任務編組之重建推動小

組，規劃執行重建工作；重建推動小組於災後重建工

作全部完成後，始解散之。 

第六章 附 則 

第十三條 緊急應變小組應每年召開會議，檢討災害防救之災害

預防、災害防救訓練演習、災害應變處理、災後復原

重建之實際成效及優缺點等問題，以增進災害防救業

務之落實推動。 

 

第十四條 緊急應變小組應指派專人彙整災害防救業務之相關資

料、文件、紀錄等，並設專卷留存備查。 

 

第十五條 執行災害防救工作而致傷病、殘廢或死亡者，應依公

司現行相關規定予以從優撫恤。 

 

第十六條 執行災害防救工作有重大成效及具體事蹟之有功人

員，應由單位主管依照「本公司人員獎懲標準適用要

點」或其他相關規定予以獎勵或提報表揚，對於災害

防救處理過程中有怠忽職守或違規失職者，予以嚴懲。 

 

第十七條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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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力公司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手冊 

壹 、依據 

一、 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九十年八月十六日九十災防字第九

○七一六六號函頒「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二、 行政院九十三年三月十二日函修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

業要點」及九十一年十一月七日函頒「災害緊急通報作業

規定」。 

三、 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四、 經濟部發布「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經濟部參與其他部會成立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規

定」、「經濟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及「經濟部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五、 本公司「災害防救要點」。 

貳、目的 

一、建立完整有效之通報系統，健全災害之緊急應變體系。 

二、強化災害預防，有效執行災害搶救、處理、災情勘查以及

善後處置、復建等相關事宜。 

三、提升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對

於災害之應變能力，減輕災害及事故損失。 

參、實施策略 

加強輸電線路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善後復原重建等工作。 

肆、災害防救體系 

為落實本公司對於災害及重大事故之整備動員，建置完善之

災害防救體系，以為及時、迅速之處理。 

一、平常時期之體系整備 

（一）明確災害處理之職掌劃分。 

（二）訂定並推動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三）建置迅速及時之事件通報體系以及與其他支援單位間

之聯絡網路。 

（四）辦理各項災害防救業務整備。 

（五）訂定各項緊急應變及搶救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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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發生時之體系運作 

災害發生時，應迅即通報，並依據災害之性質、規模等，

成立適當之組織，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以及後續之善後、

勘查、復建工作。 

伍、業務分工   

一、防災教育訓練： 

（一）辦理各相關防災研討會與應變狀況測試。 

（二）各單位：辦理緊急應變小組防災業務人員研討會及

演練。 

 

二、防災業務整備： 

（一）督導各單位依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建置緊急應變體系

及加強災害預防措施。 

（二）督導各單位儲備相關救災應變器材設備、建立輸電線

路管線圖籍資料庫，健全管線防災資訊系統。加強線

路檢測及抽換，並執行線路設施汰舊換新計畫。 

三、災害應變： 

（一）災害發生後，立即啟動應變機制，收集情報，協助各

單位處理災害並彙整災情陳報、連繫相關單位協助救

災。 

（二）各單位：成立適當應變組織處理各項救災事宜。 

陸、災害等級區分 

一、 總處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時機： 

本公司發生輸電線路事故達甲、乙級災害規模時，

成立「緊急應變小組」處理，丙級災害由單位主管

視災情狀況，必要時成立「緊急應變小組」處理，

「緊急應變小組」之成員及規模，依災情嚴重性分

別訂定搶修人力及動員等級。 

二、甲級災害規模︰ 

輸電線路災害之甲級災害規模為造成十人以上傷亡、失  

蹤、十所以上一次變電所（含配電變電所）全停電，預估

在二十四小時內無法恢復正常供電，且情況持續惡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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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控制者。 

三、乙級災害規模： 

輸電線路災害，造成五人以上傷亡、失蹤，十所以上一次

變電所（含配電變電所）全停電，在二十四小時以內無法

恢復正常供電。 

四、丙級災害規模：未達乙級災害規模，情勢已控制，不再惡

化者。 

五、災害等級可能因其演變，而提升或降低狀況等級，事業或

本小組應依災害之演變，適時研判其等級劃分，如有變動，

相關之因應措施亦將隨之調整。 

柒、通報體系 

一、通報項目：輸電線路災害之防救事項。  

二、通報體系：本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附件一）。 

三、通報方式： 

    （一）災情蒐集： 

各項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緊急應變中心單位主管

應迅即動員，並透過業務系統，確實且即時掌握攸關資

訊。 

（二）速報方式依規定通報 

就所掌握之災情，研判等級，填妥「各類災害及緊急事

件速報表」迅即以電話及傳真方式電傳單位，如電話、

傳真均無法利用時，並應即指派專人進行通報： 

1.丙級狀況（未達甲、乙級狀況者）於一小時內電傳通報

經濟部政風處、工業局、能源局、國營會相關組（室），

下班時間電傳通報經濟部值勤中心及國營會保警小隊。 

2.乙級狀況（災情造成中度損害，可由經濟部所屬機關應

變處理者）應於災害發生半小時內由董事長、總經理先

行以電話報告國營會執行長、副主委及經濟部部次長，

並於一小時內就所掌握的狀況及所採取之應變措施，電

傳經濟部部長室、政務次長室、主管次長室、主任秘書

室、經濟部政風處、工業局、能源局、國營會相關組

（室），下班時間電傳主任秘書室轉陳或其他另經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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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傳號碼、經濟部值勤中心、保警小隊。 

3.甲級狀況（災情造成重大損害，可能涉及跨部會事項者）

或達行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定「公用氣體

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甲級災害規模者（詳備

註），除前款通報外，並應通報行政院新聞局、災害防

救委員會及陳報行政院（院長、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

之政務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院長辦公室。 

4.不論災害等級，若有新聞媒體報導，引起廣泛注意者，

董事長、總經理應立即陳報國營會副主委、執行長及經

濟部主任秘書及部次長。 

5.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達甲、乙級災害

規模，或造成油氣洩漏、火災、人員傷亡、大區域停電

者，均請通報地方消防局。 

（三）持續彙報各項災害發生，如非短期內能處理完畢，應

密切掌握災情演變，並持續彙報。 

１.甲級狀況於每日上午七時、十一時及下午四時陳報最

新進展。其間如有重大發展，並應隨時陳報。 

２.乙級狀況於每日上午七時、下午二時提報最新進展。

其間如有重大發展，並應隨時陳報。 

３.丙級狀況於處理告一段落後，循行政層級彙總陳報。 

（四）橫向聯繫通報 

１.緊急應變小組接獲災害訊息時，應立即通報相關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部會或機關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２.災害發生如涉及地方政府須及時處理者，應立即通報地方政

府權責單位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捌、災害防救組織 

一、 設置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詳附件二、作業

程序詳附件三），災害防救組織詳附件四。  

（一）任務： 

1、督導本公司所屬各部門辦理輸變電設備災害及重大事

故救災應變事項。 

2、辦理災情彙總及災情通報，並迅速提供上級及有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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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需之情報。 

3、加強各單位間之協調配合工作，並加強外界各相關單

位間之聯繫，俾迅速獲得必要的支援。 

4、發生重大災害時，掌控災情並指揮、協調辦理救災應

變、善後工作。 

５、配合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事項。 

（二）人員編組： 

本小組係一臨時救災之任務編組，由總經理擔任總召集

人，有關副總經理擔任召集人，各相關處處長、緊急供

電中心主任擔任委員。 

（三）作業方式： 

1.總處災害應變小組設置於總處 2504 室作業，負責總處

緊急應變小組相關任務。 

2.由召集人召開災害處理會議，瞭解災變現場情形，指

示採取必要措施，各編組單位依權責執行應變措施，

並隨時向召集人報告執行情形。  

3.本小組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各作業編組依權責繼續

辦理。 

 

（四）權責與職掌： 

台灣電力公司  緊急應變小組編組及職掌區分表 

職 稱 原 任 職 務職 掌 區 分

總 召 集 人 總 經 理綜理本公司天然災害及重大緊急事件應變

全盤事宜。 

天然災害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天然災害防救應變事宜。 

工安災害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安全衛生災害防救應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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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 綜理本公司生產事故防救應變事宜。 

環保事件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環境影響事項防救應變事宜。

勞資事件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勞資爭議事項防救應變事宜。

其他重大事

件組召集人 

事件起因單位

主管副總經理

或 總 工 程 師

綜理民眾總處陳情、抗爭、媒體報導等影

響事業形象者之防範應變事宜。 

委員(兼工

安災害組業

務主管) 

工 安 環 保

處 長

一、工安災害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單

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中心。 

二、負責督導辦理有關工安災害之防救，

緊急應變事宜。 

委員(兼天

然災害組業

務主管) 

緊 供 中 心

主 任

一、天然災害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單

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變中心。 

二、協助其他分組緊急應變中心之成立及

運作事宜。 

三、負責災害期間系統供電、搶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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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兼環

保事件組業

務主管) 

工 安 環 保

處 長

一、環保事件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單

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負責督導辦理本公司環境影響之災害

防救，緊急應變有關事宜。 

 

委員(兼勞

資事件組業

務主管) 

人力資源處長

一、勞資事件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單

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負責督導各單位辦理勞資爭議防範應

變事宜。 

委員(兼生

產事故組業

務主管) 

調 度 處 長

一、生產事故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單

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負責緊急供電、電力系統調度事宜。

委員(兼其

他重大事件

組業務主管

) 

事件起因單位

主 管 處 長

一、其他重大事件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

各單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

助召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負責督導本公司各單位辦理涉及民眾

陳情、抗爭危及安全等事宜。 

委 員 發 電 處 長
負責督導發電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急應

變事宜。 

委 員 供 電 處 長
負責督導供電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急應

變事宜。 

委 員 業 務 處 長
負責督導業務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急應

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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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公 服 處 長
負責本公司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有關媒

體採訪報導事宜。 

委 員 
安 防 中 心

主 任

一、本小組文書及行政院「災害防救方案

」本公司有關事項之彙整。 

二、負責督導本公司各單位防災應變措施

及災後調查彙報。 

委 員 核 發 處 長
負責督導核能廠辦理生產事件之災害防

救緊急應變有關事宜。 

委 員 會 計 處 長
負責督導本公司各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

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事宜。 

委 員 秘 書 處 長
負責督導辦理本公司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有關行政支援事宜。 

代 理 人 兼 

聯 絡 人 

由 各 分 組

業務主管指派

負責中央災害防救中心指令本公司成立

緊急應變小組時之連絡通報事宜。 

 

玖、災害預防 

一、防災教育訓練 

（一）加強文宣工作：編（修）訂防災作業手冊及宣導資料。 

    （二）辦理人員講訓：納入年度訓練計畫，辦理輸電線路災

害防救之人員講習與訓練。 

    （三）舉辦防災演習：配合經濟部防災業務計畫，策劃辦理

防災演練。 

  二、防災業務整備：依據經濟部頒「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

線路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辦理災害防災業務整備如次： 

（一） 督導各單位輸電線路防災措施之規劃及執行。 

（二） 督導各單位輸電線路管線耐震能力評估。 

（三） 建立輸電線路圖、標示等資料。 

附錄二--10 



附錄二--11 

（四） 督導各單位定期維護、更新輸電線路資料。 

（五） 督導各單位業辦理災害搶救（修）器材之儲備、運用，

及提供。 

拾、災害應變 

一、災情及事故資料蒐集及通報 

 本公司於災情或事故發生後，必要時應迅速派員赴災變現場   

瞭解實際情況，並儘速循通報體系逐級通報。 

  二、研判災害等級，成立適當組織以為因應： 

（一）達甲級災害規模，總經理應主動報告國營會執行長同

意後成立總處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以通報單通知經

濟部、行政院、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行政院新聞

局、內政部等有關單位，如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時機，陳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核示成立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二）屬乙級災害規模，由總經理應主動報告國營會執行長，

本公司應成立總處緊急應變小組。 

    （三）屬丙級災害規模，由發生災害之單位循正常業務程序

處理，其自行處理於一定程度後，循正常行政程序簽

報經濟部部次長。 

    （四）另配合其他部會成立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須協助處理

輸電線路災害相關事宜時，本公司成立本小組以為對

應。 

拾壹、現場勘查 

依據上級指示或視災情發展需要，赴災害現場實地勘查，

並督導各單位或會同地方政府調查事故原因，檢討改善措

施。 

 

拾貳、災害彙整及重建 

  一、本小組撤除後，各單位應就有關單位及本小組成立期間相

關處置措施彙辦、陳報。 

  二、本公司應視災害狀況訂定復原重建計畫。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 

（參照文件請下載網路最新版）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3 日發布 

中華民國 97 年 05 月 26 日修正 

一、 訂定目的： 

為使上級主管機關及本公司各級主管即時掌握災害事故訊息，迅速有效指揮協

調相關單位因應處理，並對搶救過程持續追蹤及掌握災情，以達健全緊急應變

機制，降低災害損失。 

二、 災害通報範圍： 

各單位發生下列災害事故，除應立即對災害或事故實施搶修、搶救處理外，並

應依本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流程圖」（附件 1）以電話及填製本

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附件 2），依本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

件速報電話及傳真一覽表」（附件 3）速報各級主管及相關單位。 

（一） 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旱災、震災等天然災害。 

（二） 生產事故： 

１、放射性、核電廠跳機等事故。 

２、重大供電事故引起限電之虞者。 

３、輸配電線路、油料管線災害。（災害等級依行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

定」所定「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之災害規模區分，詳

備註。） 

４、因電、油、氣供應中斷或其他因素而造成重大損失之事故。 

 

（三） 工安衛生災害：    

１、爆炸、火災、危害物質之洩漏或運輸事故等災害（含施工、發電、供電

事故引發者）。 

２、死亡（含承攬商）之災害。 

３、罹災人數在 3人以上（含承攬商）之災害。 

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四） 環保事件： 

１、因突發事故（含承攬商），大量排放空氣污染物、水污染物或洩漏造成污

染事實者。 

２、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引起社會關切，正醞釀陳情、抗議及圍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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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者。 

３、造成附近居民之人員、財務損失者。 

（五） 勞資爭議事項： 

１、勞資爭議已（將）嚴重威脅事業正常運作及影響公眾生活或造成公共危

險之虞者。 

２、勞資爭議發生重大抗爭情事者。 

３、勞資爭議急速發展或擴及影響其他事業者。 

（六） 其他重大事故如： 

１、影響相關產業上、下游事業供需或民生者。 

２、影響事業形象者。 

３、經媒體採訪，可能報導或刊載者。 

４、民眾有醞釀陳情、抗議及圍廠（場）等情事者。 

５、觀光地區、專用鐵路、影響公共安全等事故者。 

 

三、 通報聯繫作業： 

前條各類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單位主管應迅即動員，並透過業務系統，

確實且即時掌握相關資訊；並就掌握之災情，研判等級，填妥本公司「各類災

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迅即通報。 

（一） 丙級狀況（未達甲、乙級狀況者）於 1 小時內電傳通報經濟部政風處、國

營會相關組（室），下班時間電傳通報經濟部值勤中心及國營會保警小隊。 

（二） 乙級狀況（災情造成中度損害，可由經濟部所屬機關應變處理者）應於災

害發生半小時內由董事長、總經理先行以電話報告國營會執行長、副主委

及經濟部主任秘書、部次長，並於 1小時內就所掌握的狀況及所採取之應

變措施，電傳經濟部部長室、政務次長室、主管次長室、主任秘書室、經

濟部政風處及國營會相關組（室），下班時間電傳主任秘書室轉陳或其他

另經通知之電傳號碼、經濟部值勤中心、保警小隊。 

（三） 甲級狀況（災情造成重大損害，可能涉及跨部會事項者）或達行政院「災

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定「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甲級

災害規模者（詳備註），除前款通報外，並應通報行政院新聞局、災害防

救委員會及陳報行政院（院長、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

長、副秘書長、院長辦公室及第三組組長）。 

（四） 不論災害等級，若有可能引起新聞媒體報導，導致廣泛注意，且非單純停

電事故，而造成民眾不便者，事故發生單位應於事故發生半小時內填列「各

附錄二附件一--2 
 



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1 小時內填列「台灣電力公司事故摘要報告

表」(附件 4)，分別電傳通報國營會相關組（室）及經濟部政風處，下班

時間電傳通報國營會保警小隊及經濟部值勤中心；董事長、總經理應亦立

即電話陳報國營會副主委、執行長及經濟部主任秘書及部次長。 

（五） 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達甲、乙級災害規模，或造成油氣

洩漏、火災、人員傷亡、大區域停電者，均請通報地方消防局。 

前條各類災害發生，如非短期內能處理完畢，應密切掌握災情演變，並視災情

發展與處理狀況持續通報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經濟部應變小組成立時，為

配合其運作，應定時彙整災害處理資料並持續通報，期間如有重大發展，隨時

陳報。 
四、各單位及主管處應就事故發生時之通報與應變作業，訂定標準作業程序，明確訂

定通報機制，如作業分工、設備配置（如電話、傳真機、不對外公佈電話之設置

等）與通報要領及媒體接待溝通技巧等項，報主管處核備，並加強平時的演練。 

五、各單位應建立 24 小時通報專責人員（部門），如遇甲、乙級狀況及新聞媒體廣泛

報導或情況急迫，應確實立即電話速報董事長、總經理及事故權責主管副總經理

（甲級狀況），俾於半小時內通報相關主管單位；其他相關通報作業及後續狀況

之持續通報均依相關規定辦理。 

六、為處理及聯繫協調方便與資訊發布一致性，遇重大事故，得由主管副總經理視實

際需要指令主管處通知相關單位成立應變小組集中作業。 

七、各主管處應嚴格督導考核所屬確實執行本作業規定，各單位相關人員違反本作業

規定，情節重大者，依相關人事法規予以議處；其通報聯繫成效卓著者，得予敘

獎。 

八、本程序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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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行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定「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之災

害規模（台電、中油適用） 

種 類  主辦單

位 

等 級  災 害 等 級 區 分 內 容  對 應 措 施  

經濟部

及事業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開設時機 

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或陸上污染

面積達 1平方公里以上者，或影響社會

安寧者。 

成立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及經濟部

緊急應變小組 

國營會

及事業 

甲級災害

規模 

造成 10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

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通報行政院及行政

院災害防救委員

會、新聞局、內政

部消防署 

國營會

及事業 

乙級災害

規模 

造成 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

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國營會及事業成

立緊急應變小組

公用氣

體、油料

管線災害 

事業 丙級災害

規模 

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勢已控制，不

再惡化者。 

事業進行緊急應

變 

經濟部

及事業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開設時機 

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或 10 所以

上一次變電所（含配電變電所）全停電，

預估在 48 小時以內無法恢復正常供

電，且情況持續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成立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及經濟部

緊急應變小組 

國營會

及事業 

甲級災害

規模 

造成 10 人以上傷亡、失蹤、10 所以上

一次變電所（含配電變電所）全停電，

預估在 24 小時以內無法恢復正常供

電，且情況持續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通報行政院及行政

院災害防救委員

會、新聞局、內政

部消防署 

國營會

及事業 

乙級災害

規模 

造成 5人以上傷亡、失蹤或 10 所以上一

次變電所（含配電變電所）全停電在 24

小時以內無法恢復正常供電，且情況持

續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國營會及事業成

立緊急應變小組

輸電線路

災害 

事業 丙級災害

規模 

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勢已控制，不

再惡化者。 

事業進行緊急應

變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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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權責單位 
（輸電線路災害或造
成火災、人員傷亡、
大區域停電者應通報
消防局） 

 
 
 
 

 
 
 
 

 

.董事長

總經理  2

1

主管副總 
（甲級狀況）

3

國營會副主委 
〃 執行長 

部 次 長 
主任秘書 

※ 甲級狀況另須通報：  
行政院新聞局 
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02)2388-2505 
行政院(院長、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

業務之政務委員、秘書長、副
秘書長、院長辦公室主任、第
三組組長、第五組【電傳
2394-9309】＊註八）

 
立即電話速報 

§大部及國營會 
一、 部長室、政務次長室、        

主管次長室、主任秘書室 
二、 經濟部政風處（上班時間） 

大部值勤中心（下班時間） 
三、 國營會副主委、執行長 
四、 國營會二組 
五、 國營會一組 
六、 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 
七、 經濟部水利署（水庫災害） 
§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工安事故） 

§本公司 
一、 董事長 
二、 總經理 
三、 公司發言人杜專總悅元 
四、 主管副總經理（涉及用戶停電時，

應同時通報主管配電副總經理。） 
五、 主管處 
六、 公服處 
七、 政風處 
八、 工環處（工安、環保事件） 
九 相關區處 相關供電區營運處

事
故
發
生
單
位
︵
單
位
主
管
、
代
理
人
或
當
值
主
管
研
判
災
害
等
級
︶

電話速報 
4 公司發言人 

主管處等 
 

5 

Ⅰ.可能引起新聞媒
體廣泛報導或
情況急迫 

Ⅱ.甲  級  狀  況 

Ⅲ.乙  級  狀  況 
 
  

Ⅰ 
立即電話速報 

Ⅱ、Ⅲ 
半小時內 
電話速報 

狀況Ⅰ：半小時內傳真速報表＋持續彙報
 一小時內傳真摘要報告表＋持續

彙報 
狀況Ⅱ、Ⅲ：一小時內傳真速報表＋持續

彙報 
 

Ⅳ.丙  級  狀  況  
一小時內傳真速報表＋持續彙報 

註一：1.丙級狀況—未達甲、乙級狀況者。 
      2.乙級狀況—災情造成中度損害，可由經濟部所屬

機關應變處理者。 
      3.甲級狀況—災情造成重大損害，可能涉及跨部會

事項者；或達「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
災害」甲級災害規模者。 

      4.可能引起新聞媒體廣泛報導－不論災害等級，如
可能引起新聞媒體報導，導致廣泛注意者。      

註二：1.災害發生應依規定電話速報，另傳真速報係以速報
表通報，必要時加附件補充說明。 

      2.持續彙報－為視災情發展及處理狀況持續通報外；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成立時，
為配合其運作，應定時彙整災害處理資料並持續通
報，期間如有重大發展，隨時陳報。 

 
(詳參註四附表) 

註三：速報對象之電話及傳真號碼請參閱附件 3 之「速報電
話及傳真一覽表」。 

註四：狀況等級及事故分類除由單位主管、代理人或當值主
管依設備損害及影響程度研判；生產事故得參照「各
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概況表」（如附表）辦理。 

註五：天然災害若廣泛性如颱風、大地震等，總處天然災害
通報系統（NDS）啟動時，則各單位應利用 NDS 作業
程序通報。 

註六：各單位及主管處應訂定災害通報之標準作業程序，並
加強平時之訓練。 

註七：為利各單位支援協調及資訊一致，必要時，主管副總
經理得指令成立應變小組集中作業。 

註八：甲級狀況時，由主管處或事故單位傳真通報行政院第
五組。 

§大部及國營會 
一、 經濟部政風處(上班時間) 

大部值勤中心(下班時間) 
二、 國營會二組一科 
三、 國營會一組 
四、 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 
§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工安事故） 
 
§本公司 
一、 董事長 
二、 總經理 
三、 公司發言人杜專總悅元 
四、 主管副總經理（涉及用戶停電時，

應同時通報主管配電副總經理。） 
五、 主管處 
六、公服處 
七、政風處 
八、工環處（工安、環保事件） 
九、相關區處、相關供電區營運處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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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電 力 公 司 各 類 災 害 及 緊 急 事 件 速 報 表 

（參照文件請下載網路最新版） 
單 位：                                     速報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第    報 ）             

事故類別 
□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 
□ A天然災害 □ B生產事故 □ C工安衛生 □ D環保 □ E勞資 □ F其他 

事故等級 □可能引起媒體廣泛報導□甲級狀況□乙級狀況□丙級狀況（或□達通報行政院甲級災害規模）

事故名稱  

發生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初步可能 

原因或 

訴求事項 

 

 

 

 

初步處理 

情    形 

 

 

擬採對策 

 

死亡     人（員工      人，其他人士      人）  

人員傷亡 
受傷     人（員工      人，其他人士      人） 

 

財物損失 

 

   承辦人：                 發生單位主管：                       電話： 

單
位 

速報對象 
通報打

 
應速報類別 

單
位

速報對象 
通報打

 
應速報類別 

 部長室  甲 、乙 級 狀 況 董事長  A B C D E F  

經 政務次長室  重 大 供 電 事 故 台 總經理  A B C D E F  

 主管次長室  或可能引起新聞 李副總經理肖宗（主管供電、調、緊供）  A B C D E F  

 主任祕書（室）  媒體廣泛報導 徐副總經理懷瓊（主管發電、修護）(代理)  A B C D E F  

濟 政風處（上班時間）  A B C D E F  徐副總經理懷瓊（主管核能）  A B C D E F  

 值勤中心（下班時間）  A B C D E F  李副總經理錦田（主管工環、政風）  A B C D E F  

 國 副主委 ) 同 部長室 李副總經理漢申（主管配電）  A B C D E F  

 營 執行長  同 部長室 黃副總經理憲章（主管營建、核工）  A B C D E F  

部 會 二組一科 科長  A B C D E F  杜專總悅元(公司發言人)  A B C D E F  

 一組  C D F  政風處  A B C D E F  

 
 

保警小隊(下班)  A B C D E F  公服處 新聞組組長  A B C D E F  

能源局（電力組公用電業科）  A B   主管處 處長  A B C D E F  
 

工業局  金屬機電組重機電科  A B （工業區停電） 業務處 電務副處長(二)  A B C D E F  

水利署  水庫災害事故 電 業務處 配電組  A B C D E F  

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理處（第二科）  公共工程工安事故 供電處 運轉組  A B C D E F  

行政院第五組  甲 級 狀 況  相關     區營業處  A B C D E F  

    相關     區營業處  A B C D E F  

    相關     客服中心  A B C D E F  

    相關     供電區營運處  A B C D E F  

註一：填製時請參閱「填表須知」（如附件二-一）。 工安環保處 處長  C D F  

工安環保處 查核評鑑組組長  C D F  註二：請依相關規定通報當地勞動檢查機構、環保、消防、
警察、醫療救護等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  A B F  

註三：續報之通報內容，修正部份以◎記號標示，新增部分
以※記號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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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26 台灣電力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填表須知 

（參照文件請下載網路最新版） 
 

一、 災害事故發生後應依時限就本表填報災害事故初步可能原因、

初步處理情形等概況，並視後續狀況填寫續報，本表如不敷使

用，得以附件補充說明。 

二、 速報原則：初報求快，續報求真；速報內容應儘量詳述「何人、

何事、何時、何地、如何、為何」等要件。 

三、 填寫本表時，應避免使用專業術語或設備英文簡稱，如須使用

時，請加註中文譯名。 

四、 其他災害係指：1.影響相關產業上、下游事業供需或民生者。

2.影響事業形象者。3.經媒體採訪，可能報導或刊載者。4.民

眾有醞釀陳情、抗議及圍廠（場）等情事者。5.觀光地區、專

用鐵路、影響公共安全等事故者。 

五、 各類事件之通報，應以累積方式傳遞，修正部份以◎記號標示，

新增部份以※記號標示。其中甲、乙級狀況須於事件發生半小

時內電話或傳真國營會相關組及執行長，並於一小時內就先期

掌握之狀況，依本表格式電傳國營會；另  

1. 各類災害發生，如非短期內能處理完畢，應密切掌握災情演

變，並視災情發展與處理狀況持續通報外；各類災害及緊急事

件速報生產性事故「最後一報」必須確認所有用戶轉供或復電

百分比達 100%、已查明事故發生原因、註明故障設備預定修復

時間並說明改由主管處標準作業程序持續追蹤至修復完成為

止。 
2. 不論災害等級，若有新聞媒體報導引起廣泛注意者，應立即由

事業主持人陳報主任秘書及部次長。 
3. 經媒體採訪，可能報導或刊載，且非單純停電事故，而造成民

眾日常生活不便者，除依規定電傳速報表及電話通報外，另需

於一小時內電傳事故摘要報告表，報告內容應力求人文化（非

專業語言）與速報表有所區隔，其通報程序、對象比照速報表。 
4. 甲級狀況由事業總公司主管層級負責通報行政院相關首長及

單位，聯繫電話請於國營會工安 119 網頁內鍵入密碼查閱。 
5. 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達甲、乙級災害規模，

或造成油氣洩漏、火災、人員傷亡、大區域停電者，均請通報

地方消防局。 
六、 發生重大缺（限）電狀況，必要時可洽請工業局協助協調廠商

配合辦理停、限電事宜。 

七、 速報對象請依事故類別及等級參閱附件三「速報電話及傳真一

覽表」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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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生產事故屬供電線路、設備者，填製〝速報表〞應注意事項為： 

1. 同一事故造成發、輸、配電系統停電者，在未確認原因地點前，

由受影響設備之最高電壓層級線路維護單位陳報，後續速報由

實際故障設備或線路維護單位陳報。 
2. 發、輸電系統事故停電或工作逾時，引起用戶停電或恢復供電

時，應將速報表（於初步處理情形欄內註明預計復電時間）一

併傳真業務處及相關區處 DDCS，俾便緊急應變及答覆用戶查

詢。 
九、 各主管處得依業務需求另行訂定注意事項通知所屬。 



2009/11/9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傳  真

（02）23214583 （02）23519829

（02）23219273 （02）23410500

（02）23411487 （02）23519703

（02）23215106 （02）23963836 （02）89125594 （02）89125713 0926-230228

（02）23419481 （02）23519259 A、B、C、D、E、F

（02）23416553 （02）23417283 A、B、C、D、E、F

（02）23896344 （02）23820910 （02）86678538 （02）86678539 0937-844005

（02）89539869 （02）23812405

（02）23713161轉221 （02）23820908 (02)2311-3008 (02)23759318 C、D、F
（02）2371-3161轉383

或384
（02）23759318 A、B、C、D、E、F

（02）27753454 （02）87722952

（02）27757625 （02）27757686

(02)37073110 (02)37073119 (02)37073168 水庫災害事故

(02)23618661轉524 （02）23820681 （02）23820681 公共工程施工發生工安事故

（02）23666200 （02）23688005 （02）83693599 （02）89352788 0928-808202 A、B、C、D、E、F

（02）23666220 （02）23697470 （02）23516070 （02）23516772 0932-075303 A、B、C、D、E、F

A、B、C、D、E、F

（均應通報直屬主管

   副總經理）

（02）23666271 （02）23677521 （02）23637490 （02）83693922 0928-227939 A、B、C、D、E、F

（02）23667368 （02）23681674 （02）23656976 （02）23681674 A、B、C、D、E、F

許 處 長 （02）23667200 （02）23673719 （02）29326275 0911-233187 C、D、F

羅 組 長 慶 國 （02）23667236 （02）23623537 （02）29384536 （02）29369809 0937-834298 C、D、F

A、B、C、D、E、F

註：速報類別－A：天然災害  B：生產事故  C：工安衛生  D：環保事件  E：勞資爭議  F：其他重大事故

（主管核能）

台灣電力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電話及傳真一覽表（參照文件請下載網路最新版）

國

營

會

經

濟

部

水利署

重機電科

(02)2891-3278 （02）23315944

第一組

徐副總經理懷瓊

第二組林伯相科長 （02）23713161轉257 （02）23315944

A、B、C、D、E、F

0937-068980

工環處

公服處 周組長

（02）26267058

（02）29254621

（02）23655971

（02）23666340

0932-135011

0937-181688

0937-068980

（02）26214248 0910-927597

（02）87324745

（02）23639609 （02）23698717（02）23650782（02）23688003

杜專總悅元(公司發言人)

政風處

黃副總經理憲章

（主管營建、核工）

（ 請 自 行 填 列 ）

（02）23678012 （02）23651397 （02）27373948 （02）87324745

0963-050199（02）23650522

（02）23666273

（主管發電）

(02)29330847(02)23650652

（02）23651397 （02）27373948

（主管政風、資訊、工環）

李副總經理錦田

（主管供電、調度、緊供）

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理處

（第二科）

台

電

公

司

董 事 長

總 經 理

李副總經理肖宗

（主管配電）

李副總經理漢申

徐副總經理懷瓊(代理)

A、B

工業局 金屬機電組 甲、乙級狀況屬科學園區、工

業區需速報時

 能源局

（電力組公用電業科）

（02）27541255轉

2146

（02）27757752

（02）23651875

（02）23678012

＊同部長室
劉執行長明忠 (02) 2381-2405 0919-930103(02) 2361-4217

(02)29330738

0937-503519

0911-595888(02) 23678002

(02)23666255

單位

（02）27044681

保警小隊(下班)

（02）27043771

（02）27316598

應速報類別（含備註）

部長室
甲、乙級狀況、重大供電事

故或可能引起新聞媒體廣泛

報導

政務次長室

主管次長室

周主任秘書（室）

行動電話

A、B、C、D、E、F

（02）27323576

速 報 對 象
上  班  時 下  班  後已通報打

V

政風處 （上班時間）

值勤中心（下班時間）

陳副主委昭義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各類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概況表（參照文件請下載網路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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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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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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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能引起新聞媒體廣泛報導或情況急迫。【備註三】 

2.災情造成重大損害，可能涉及跨部會事項者。 

 

--------------------------------------------------------
 

災情造成中度損害，可經由經濟部所屬機關應變處理者。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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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點、重要設施用戶之事故停電。 

府、院、軍、防等【詳備註二、（四）】。 

2.國家正副元首及五院院長寓所之事故停電。 

3.大區域之事故停電（E/S、P/S 任一變電所全停電事故或兩

所 D/S(含)以上或三所 S/S (含)以上變電所全停電事故）。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4.引起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企業營運總部停電。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5.引起工業區停電或限電。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6.發、輸(線路、變電所)等事故引起用戶停電或限電。 
7. E/S、P/S、D/S、S/S 或 G/S 任一配變事故引起用戶停電或

限電。 

8.引起重要集會公共場所(開會中、民俗活動、運動競技期間) 

停電。 

9.民意代表、縣市長到場關切之用戶停電或限電。 

10.重點、重要設施用戶（機、車、局、港、隧、播、視、報、

資、公、私、礦、水）【詳備註二、（四）】之停電或限電。

11.發、輸電系統工作停電逾時，影響用戶用電時。 

12.配電饋線事故停電逾時一小時（含）以上。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丙         

級         

狀         

況 

13.配電系統饋線工作停電逾時一小時（含）且用戶數 1000

戶（含）以上。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一、本概況表適用速報類別如下： 

   A：天然災害。 

     B：生產事故。 

     F：其他重大事故。 

電：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

 
二、停電事故填表注意事項： 
   （一）同一事故造成發、輸、配電系統停電

者，在未確認原因地點前，由受影響設

備之最高電壓層級線路維護單位通報，

後續速報由實際故障設備或線路維護單

位通報。 
（二）發、輸電系統事故停電或工作逾時，

引起用戶停電時，應將速報表（於初步

處理情形欄內註明預計復電時間）一併

傳真業務處及相關區處 DDCC，俾便緊急

應變及答覆用戶查詢。 
（三）事故引起用戶停電者，應即施行電

源轉供作業，其電源轉供過程亦應速報。

（四）重點、重要設施用戶範圍： 
       府：總統府。 
       院：行政院、立法院、司法院、考試院、

監察院及五院直屬部會。 
       軍：各軍總部（含聯勤）。 
       防：民防管制中心（不含警報器）。 
       機：機場及導航站。 
       車：鐵路、捷運軌道及車站。 
       局：縣市警察局（不含分局、分駐所、

派出所）。 
       港：商港、大型漁港（二級以上）。 
       隧：高速公路隧道。 
       播：廣播電台（不含轉播站）。 
       視：無線電視台（不含微波中繼站）。

       報：報社（限總社及印刷廠）。 
       資：全國性資訊中心（以奉核定者為

限）。 
       公：公立醫院。 
       私：私立大醫院（區域醫院以上）。 
       礦：礦場（不限煤礦）。 
       水：自來水廠及大型幹管加壓站。 
三、 ＊＊：需立即電話通報。 

*：電話速報本公司發言人、主管副總

及有關單位。 

ˇ：一小時內傳真速報。 

可能引起新聞媒體廣泛報導時，半小時

內傳真速報表，另需於一小時內再傳真

摘要報告表通報。 

 

應   速   報   類   別 A、B、F、電 A、B、電 A、B、F、電 A、B、F、電 A、B、F、電 
A、B、

F、電 

 

事
故
等
級 

事故內容 

需通報單位 單位別 

 



附件二 

台灣電力公司 

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一、依據 

（一） 本公司輸電線路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 行政院九十三年三月十二日修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及九十一年十一月七日函頒「災害緊急通

報作業規定」。 

（三） 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部

參與其他部會成立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規定及經濟

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四） 本公司災害防救要點 

 

二、任務 

  本公司為有效推行災害應變措施，成立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督導各單位輸電線路發生重大災害之有關救災應變事

項。 

（二） 加強與各救災有關機關之聯繫及災情之處理、通報事

項。 

（三）督導處理相關之救災事宜，並從事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四）在災害區域內需要迅速適當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時，對有

關機關首長及機關做必要之處置。 

 

三、組織 

（一） 本小組係一臨時救災之任務編組，由總經理擔任總召集

人，有關副總經理擔任召集人，各相關處處長、緊急供電

中心主任擔任委員。 

其組織與職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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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力公司  緊急應變小組編組及職掌區分表 

職 稱 原 任 職 務職 掌 區 分

總 召 集 人 總 經 理綜理本公司天然災害及重大緊急事件應變

全盤事宜。 

天然災害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天然災害防救應變事宜。 

工安災害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安全衛生災害防救應變事宜。

生產事故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生產事故防救應變事宜。 

環保事件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環境影響事項防救應變事宜。

勞資事件組 
召 集 人 

主管副總經理綜理本公司勞資爭議事項防救應變事宜。

其他重大事

件組召集人 

事件起因單位

主管副總經理

或 總 工 程 師

綜理民眾總處陳情、抗爭、媒體報導等影

響事業形象者之防範應變事宜。 

委員(兼工

安災害組業

務主管) 

工 安 環 保

處 長

一、工安災害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單

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中心。 

二、負責督導辦理有關工安災害之防救，

緊急應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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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兼天

然災害組業

務主管) 

緊 供 中 心

主 任

一、 天然災害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

單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 協助其他分組緊急應變小組之成立

及運作事宜。 

三、 負責災害期間系統供電、搶修事宜

。 

委員(兼環

保事件組業

務主管) 

工 安 環 保

處 長

一、 環保事件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

單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 負責督導辦理本公司環境影響之災

害防救，緊急應變有關事宜。 

 

委員(兼勞

資事件組業

務主管) 

人力資源處長

一、 勞資事件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

單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

召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 負責督導各單位辦理勞資爭議防範

應變事宜。 

委員(兼生

產事故組業

務主管) 

調 度 處 長

一、 生產事故組業務主管，負責組內各

單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助召

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 負責緊急供電、電力系統調度事宜

。 

委員(兼其

他重大事件

組業務主管

) 

事件起因單位

主 管 處 長

一、 其他重大事件組業務主管，負責組

內各單位聯繫協調事宜，並於必要時協

助召集人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二、 負責督導本公司各單位辦理涉及民

眾陳情、抗爭危及安全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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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發 電 處 長
負責督導發電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急應

變事宜。 

委 員 供 電 處 長
負責督導供電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急應

變事宜。 

委 員 業 務 處 長
負責督導業務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急應

變事宜。 

委 員 公 服 處 長
負責本公司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有關媒體

採訪報導事宜。 

委 員 
安 防 中 心

主 任

一、 本小組文書及行政院「災害防救方

案」本公司有關事項之彙整。 

二、 負責督導本公司各單位防災應變措

施及災後調查彙報。 

委 員 核 發 處 長
負責督導核能廠辦理生產事件之災害防救

緊急應變有關事宜。 

委 員 會 計 處 長
負責督導本公司各單位辦理災害防救緊急

應變相關經費編核事宜。 

委 員 秘 書 處 長
負責督導辦理本公司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有關行政支援事宜。 

代 理 人 兼 
聯 絡 人 

由 各 分 組
業務主管指派

負責中央災害防救中心指令本公司成立緊
急應變小組時之連絡通報事宜。 

 

（二）主管對被任命參與本小組之成員，得授予其實施災害應變     

對策所需之權限，但召集人得指揮該授權成員權限之行使。 

 

 

附錄二附件二--4 



四、成立及撤除 

（一）成立時機 

１、發生輸電線路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十

所以上一次變電所（含配電變電所）全部停電，預估

在四十八小時內無法恢復正常供電，且災情持續惡

化，無法有效控制；各作業編組進駐災害應變小組，

並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部主管災害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處理有關幕僚作業；同時

依據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理有關作業。 

２、達乙級災害規模以上： 

（１） 發生輸電線路災害十所以上一次變電所（含配電變

電所）全停電，在二十四小時以內無法恢復正常供

電。 

（２） 各作業編組依據本公司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

理有關幕僚作業。 

３、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緊

急應變小組指示成立，以配合處理災情。 

（二）撤除時機 

１、 視災害處理情形，於災害現場危害解除，本小組報請

召集人宣佈撤除。 

２、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或國營會緊

急應變小組撤除時，報請召集人宣佈撤除。 

五、作業方式： 

（一）作業地點 

１、 總處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時 

各作業編組進駐災害應變小組處理有關幕僚作業；同

時於 2504 室作業，負責總處緊急應變小組相關任務。 

２、 上級指示成立 

於 2504 室作業，如召集人另有指示時，依召集人指示

地點作業。 

（二）召集人宣佈成立本小組，綜合作業組應通報有關單位同

時成立該單位之緊急應變小組，以配合處理本小組所交

付之災害處理任務，並主動執行其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

害處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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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小組各作業編組進駐作業地點，由召集人召開災害處

理會議，瞭解災變現場情形，指示採取必要措施，綜合

作業組適時與國營會緊急應變小組保持聯繫。 

（四）本小組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各作業編組依權責繼續辦

理。 

六、作業等級區分  

  （一）達總處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開設時機，依據行政院頒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作業要點暨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理： 

１、 總經理報告執行長同意後成立總處災害應變小組。 

２、 各作業編組指派作業人員於 2504 室依照本公司緊急

應變小組作業要點之工作內容辦理協調、聯繫事宜。 

  （二）依上級指示成立時 

        由召集人召集相關處及工安環保處主管進行作業；本小

組作業人員由以上各處指派一至二人依業務性質編組組

成。 
七、值勤方式 

（一） 本小組分三班值勤，每班值勤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則，

必要時得延長作業時間，兩班交接時間前後十五分鐘

為交接作業時間。 

（二） 值勤人員未與下一班次輪值人員完成交班作業前，不

得擅自停止工作或離開工作崗位。 

八、災情通報 
１、接獲輸電線路災害時，應依災害通報體系向上級通報。 

２、災害作業組負責輸電線路災害速報處理。 
３、達甲、乙級災害規模，由相關災害作業組分別通報國營

會及經濟部。 

九、作業程序 

（一） 各單位發生重大輸配電線路災害時，研析是否成立本

小組。 

（二） 獲指示成立本小組，各作業編組即赴作業地點展開作

業，並通報國營會、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及有關單位。 

（三） 若於下班時間，接獲災害速報之主管人員，應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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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及連繫作業事宜。 

（四） 國營會災害應變小組指示成立本小組時，應與本公司

派駐小組成員加強聯繫通報，並執行交付任務，列入

紀錄。 

（五） 召集人得召開處理會議，各作業編組提出災害狀況及

搶救處理、傷亡情形簡報及因應對策。 

（六） 召集人之裁示由本小組成員各依任務分工加強與消

防、傷患緊急醫療救護等救災有關單位及事業單位之

聯繫，以協助災情處理。 

（七） 召集人得裁示派員趕赴現場協助處理及蒐集相關資

料，並指定適當人員率隊，派赴現場人員應與本小組

保持聯繫適時回報。 

（八） 災情提報： 

１、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除重大發展應隨時陳報

外，每天定時（七時、十一時、十六時）彙整相關災

害處理資料，傳真國營會。 

２、 乙級災害規模須於每日上午七時、十四時提報最新進

展。 

３、 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本小組應依該中心

防災會報時點前一小時，將本公司相關災情及修復進

度，彙送該中心本公司進駐代表。 

（九） 適時擬具新聞稿發布相關新聞，並安排受訪人員、時

間、地點及提供傳播媒體資料。蒐集與研析傳播媒體

有關災害報導資料。 

（十） 與事故單位、有關機關加強連繫，向上級報告及上級

指示與災害防救有關事項或地方政府、民眾請求事項

均應隨時列入值勤紀錄表（附錄二附件二~一）。 

（十一） 災害速報與災害報告應建專檔備查。 

（十二） 作業地點應設置對外聯絡電話、專用傳真機、行動

電話、電視機、收音機、台灣全省地圖、照明設備（蠟

燭、晶體儲電燈、手電筒）及台電幹線系統圖等圖示

資料。 
（十三） 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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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附件二--8 

十、其他規定 

（一）參加編組作業人員值勤時，其加班費得按實際服勤時數

核實報領不受現行加班時數之限制。 

（二）本小組編組人員之報到與撤離時，須於到離時間表（附

錄二附件二~二）簽到（退）。 

（三）參加編組作業人員，若為正常上班時間，上、下班除於

本小組簽到（退）外，仍須依本公司人事室規定刷卡。 

（四）參加編組作業人員得按每次實際值勤情況核實獎勵。 

十一、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一 
 

附錄二附件二~一 

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值勤紀錄表 
 
 
災害名稱：                                       

時間：   年   月   日    時至    月   日     時 

 

進駐（主辦）單位                 

序

號 

值 勤 者 紀錄時間 紀錄內容（請填寫值勤時處理事項，包含

人、事、時、地、物） 

    

 

 

    

 

 

    

 

 

    

    

    

 

 

    

    

 

 
 



附件二~二 

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到離時間表 

災害名稱：  
發生時間： 
單位名稱 成員姓名 報到時間 簽名 離開時間 簽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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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程序 
 

1.依據： 

本公司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2.目的 

為使本公司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成員對於緊急事故能採取有效之應變措施，期以最短時間處

理災情傳遞及通報，避免災害擴大。 

 

3. 本小組成立作業程序 

3.1. 接獲通報或指示成立 

3.1.1. 接獲各單位或主管機關通報 

3.1.1.1. 達乙級災害規模時，接獲災害速報之主管處，立即陳報

總經理成立本小組，災害等級區分如（附錄四）。 

3.1.1.2. 達甲級災害規模，由本公司及各單位分別通報國營會、

行政院及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新聞局、內政部消防

署。 

3.1.1.3. 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除成立本小組，召集人

另依經濟部災害應變小組要點指派編組辦理經濟部緊

急應變小組開辦事宜。 

3.1.1.4. 尚未達乙級災害規模，接獲災害速報之主管處，判斷災

情可能迅速擴大時須總處支援協調，即陳報總經理成立

本小組。 

3.1.2. 上級指示成立 

接獲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

緊急應變小組等上級指示時，即成立本小組。 

3.1.3. 由事故發生單位負責編組及製作通報單通報國營會、經濟

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2. 通知人員進駐及設置設備 

3.2.1. 主管處通知各成員進駐（如遇假日或下班時間原則上應於

三十分鐘內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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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編組作業人員到離時間應做成紀錄備查，到離時間表。 

3.2.3. 本小組之電話、麥克風及傳真機等硬體設備，平時由緊急

供電中心收藏保管，在本小組需要成立時，其相關硬體設

備亦需即時設置。 

3.2.4. 若非上班時間，則接獲災害速報之主管人員，應即負責通

報及連繫作業事宜。 

3.3. 進駐作業 

3.3.1. 本小組各編組成員於接獲電話（傳真）通知後，應即赴本

小組作業室進行作業。 

3.3.2. 編組人員進行災情研析，並擬具處理建議，陳報本小組召

集人。 

3.3.3. 與事故單位、有關機關加強連繫，向上級報告及上級指示

與災害防救有關事項或地方政府、民眾請求事項均應隨時

列入值勤紀錄表。 

3.4. 作業室設置 

3.4.1. 作業地點（作業室）：本公司輸電線路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設於總處 2504 室，或依召集人指示地點設置。 

 

4. 本小組運作作業程序 

4.1. 本小組召集人作業程序 

4.1.1. 達災害應變小組開設時機或有發生之虞，經報告總經理同

意即進駐災害應變小組，依據本公司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

點處理有關作業。 

4.1.2. 督導發布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及透過媒體宣導災區民眾

相關應變事項。 

4.1.3. 對災害防救委員會、國營會上級長官指示事項分工執行。 

 

4.2. 召開災害處理會議 

4.2.1. 各作業編組就位後，由召集人主持召開災害處理會議，行

政支援作業由主管處人員擔任。 

4.2.2. 輸電線路災害由主管處針對災害狀況即搶救處理、傷亡情

形及因應對策提出簡報。 

4.2.3. 召集人裁示事項由各作業編組依職掌據以執行、追蹤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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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處理情形。 

4.2.4. 會議結束一小時內，陳報會議紀錄核閱後，傳真上級單

位。 

 

4.3. 災情傳遞 

4.3.1. 達甲級災害規模，作業組負責通報國營會、經濟部、災害

防救委員會、行政院新聞局、內政部等有關單位，每日上

午七時、中午十一時、下午四時向上級單位提報最新進

展，其間如有重大發展隨時提報。 

4.3.2. 屬乙級災害規模，須於每日上午七時、下午二時向上級單

位提報最新進展。 

4.3.3. 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時，本小組須加強與本公司派駐

中心成員之聯繫通報。 

4.4. 災情處理及新聞發布 

4.4.1. 有關災情、救災及善後通報資料，彙總製作災情報告，陳

報召集人核閱後，依災害通報規定傳真上級單位。 

4.4.2. 供電處負責輸電線路災害速報處理及本小組幕僚作業。 

4.4.3. 本小組成員凡與各單位、有關機關連繫，向上級報告及上

級指示與災害防救有關事項或地方政府、民眾請求事項均

應隨時列入值勤紀錄表。 

4.4.4. 災害速報由各作業編組負責追蹤、查證，並彙整完成報告

後，經召集人或代理人核定後，傳真層報上級單位及有關

機關。 

4.4.5. 由作業組擬具新聞稿發布相關新聞，輸電或變電災害作業

組與作業組協辦。 

4.4.6. 新聞媒體採訪或需災害資料時，由作業組負責接待及安排

受訪人員、時間及地點或提供相關資料。 

4.4.7. 新聞傳播媒體有關災害報導資料之蒐集與研析由作業組

負責。 

 

5. 災情狀況處理 

5.1. 電力供應中斷 

5.1.1. 聯絡各單位提供影響用戶數、影響範圍及初步估計修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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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復原進度。 

5.1.3. 視災情狀況，協調有關單位協助處理。 

5.1.4. 督導各單位緊急搶修、恢復供應。 

5.2.  輸電線路引起傷亡、火災、爆炸處理程序 

5.2.1. 協調消防、緊急醫療救護單位進行搶救，聯繫消防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掌握災情搶救之相關資訊。 

5.2.2. 視災情狀況，協調有關單位支援消防車輛救災。 

5.2.3. 督導各單位緊急搶修、恢復供應。 

5.2.4.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復原進度。 

5.3.  環境污染處理程序 

5.3.1. 聯繫環保單位 

5.3.2. 視災情狀況，協調有關單位支援消防車輛救災。 

5.3.3. 督導各單位緊急搶修、恢復供應。 

5.3.4.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復原進度。 

5.4. 人員傷亡後續處理追蹤 

5.4.1. 統計傷亡基本資料，並督導各單位派員慰問及進行災民安

置。 

5.4.2. 如有職業災害事件聯繫勞工檢查機關處理情形。 

5.4.3. 協調衛生單位緊急醫療網搶救傷患。 

5.4.4. 傷亡人數後續追蹤。 

5.5. 與檢警調、軍方協調聯繫 

5.5.1. 如需與檢查單位、警方、調查單位與軍方協調連繫時，由

政風室辦理。 

5.6. 赴災區勘災程序 

5.6.1. 會議時由召集人裁決是否派員趕赴現場協助處理及蒐集

相關資料，並指定適當人員率隊；各組並應指派人員於會

內待命，隨時保持聯繫以蒐集資料及辦理臨時交辦事項。 

5.6.2. 赴災害現場交通工具由作業組安排派車或協助聯繫其他

交通工具。 

5.7.  上級長官蒞臨及簡報程序 

5.7.1. 作業組負責接待相關事宜。 

5.7.2. 線路災害作業組或變電災害作業組準備簡報相關資料，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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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作業組就指示事項做成會議紀錄，並追蹤辦理情形。 

5.8.  地方政府提出需求或民眾請求事項處理程序。 

5.8.1. 接獲地方政府提出需求或民眾請求時，由有關作業組協調

聯繫支援事項。 

5.8.2. 作業組聯繫相關搜救指揮中心提供協助。 

5.8.3. 依據請求事項得聯繫其他單位協助支援。 

5.8.4. 追蹤事項及後續處理情形，應提報召集人並列入值勤紀

錄。 

 

6. 作業組值勤方式 

6.1. 本小組分三班值勤，第一班：八點三○分至十六點三○分，

第二班：十六點三○分至翌日○點三○分，第三班：○點

三○分至八點三○分，每班值勤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則，必

要時得延長作業時間，兩班交接時間前後十五分鐘為交接

作業時間。 

6.2. 本小組編組成員由主管副總經理及供電處、公服處、工環

處、政風處負責編組作業人員勤務調派、指揮及管理事宜，

處長、主任因故無法擔任時，應指定代理人綜理其業務。 

6.3. 值勤人員未與下一班次輪值人員完成交班作業前，不得擅

自停止工作或離開工作崗位。 

 

7. 撤除作業程序 

7.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由作業組陳報召集人裁示解除

任務。 

7.2. 依據災情變化，研析災害處理措施已完成，由作業組擬具

撤除建議，陳報召集人或召開會議討論，做成撤除結論時，

即宣佈撤除。 

7.3. 作業組即通報有關單位，依照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要點及本公司災害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規定，將

成立期間相關處置措施彙陳提報初步總結報告或完整報

告。 

7.4. 災害報告，經批示後送各級長官，並由作業組建專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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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各項災後復原重建措施，由各事業作業組繼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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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台灣電力公司輸電線路防救災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一、 災害預防階段 
 

工 作 項 目 採 行 措 施執行期程 
主（協）

辦 單 位

緊急供電能力之

強化 

 

 

各級調度中心應訂定緊急供電

計畫（或稱復電計畫），並加強

模擬演練。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電業緊急供電計畫辦

理情形，包括各調度中心自備緊

急電源及緊急供電計畫等之演

練。 

 

 

持續辦理 

 

 

 
 

調度處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各單位應加強輸變電設備、其保

護裝置以及防災搶救器材之整

備，並將重要用戶之供電列入重

要設施供電饋線以強化供電能

力。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電業重要供電饋線維

護辦理情形 

 

 

持續辦理 調度處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管線設施機能之

確保 

 

 

各單位加強辦理輸電線路設施之

檢查與更新。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設施之檢查與更新辦理

情形 

 

 

 

持續辦理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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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項 目 採 行 措 施執行期程 
主（協）

辦 單 位

各單位建置桿塔及線路等圖資

系統。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各單位之圖資系統辦

理情形 

 

持續辦理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防範道路施工挖

損管線 

 

 

防範道路施工挖損輸電線路，加

強各類管線及道路施工協調管

理，建立標準作業程序(包括災

害預防、緊急應變及事後調查鑑

定三部份)，依法追究肇事責

任，並加強查處非法挖掘者之責

任。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標準作業程序辦理情

形 

 

 

持續辦理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災害之預警 

 

 

各單位應充實監控或遮斷設

施，並充實預警系統及防救能

力。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指定公共事業預警系

統辦理情形 

 

 

持續辦理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設施、設備之緊

急復原 

 

 

各單位因應救災之需求，加強相

關緊急復原之器材準備及供應。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輸電線路緊急復原之

器材準備及供應事項辦理情形 

 

持續辦理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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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項 目 採 行 措 施執行期程 
主（協）

辦 單 位

災害對策之研究 

 

 

各單位從防災觀點推動輸電線

路災害有關科技之研究。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防災科技研究辦理情

形 

 

持續辦理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二、 災害緊急應變階段 

 

工 作 項 目 採 行 措 施執行期程 
主（協）

辦 單 位

二次災害之防止 

 

 

各單位應與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消防局建立通報機制，以利地

方政府因應採行緊急應變等措

施。 

年度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各單位與地方政府建

立災害通報機制辦理情形 

 

 

持續辦理 供電處 

各供電區

營運處 

 

 

三、 災後復原重建階段 

 

工 作 項 目 採 行 措 施執行期程 
主（協）

辦 單 位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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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線路災害等級區分表 

種類  主辦單位 等級 災害等級區分內容  對應措施

經濟部、國

營會及本

公司 

中央

災害

應變

中心

開設

時機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

失蹤或十所以上一次變電

所（含配電變電所）全停

電，預估在 48 小時以內無

法恢復正常供電，且情況

持續惡化，無法有效控制

者。 

成立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及經濟部緊

急應變小組

國營會及

本公司 

甲級

災害

規模 

造成十人以上傷亡、失

蹤、十所以上一次變電所

（含配電變電所）全停

電，預估在二十四小時以

內無法恢復正常供電，且

情況持續惡化，無法有效

控制者。 

通報行政院

及行政院災

害防救委員

會、新聞

局、內政部

消防署 

國營會及

本公司 

乙級

災害

規模 

造成五人以上傷亡、失蹤

或十所以上一次變電所

（含配電變電所）全停電

在二十四小時以內無法恢

復正常供電，且情況持續

惡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國營會及本

公司成立緊

急應變小組

輸電
線路

災害 

本公司 丙級

災害

規模 

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

勢已控制，不再惡化者。 

本公司進行

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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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台灣電力公司申請直昇機飛航作業流程 

（契約廠商自備航空器執行線路礙掃、巡視暨人員、器材運補作業） 

 

 

 

 

  

 

 

 

 

 

 

 

 

 

 

 

 

 

 

 

 

 

 

 

 

 

 

 

各單位交辦緊急任務 

（空域未管制時） 

直昇機公司 

（向地區航管及相關

單位申請緊急任務飛

行，包括作業期間、

區域） 

總處緊急應

變小組核備 

總處緊急應變小組 

（審查後向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申請）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審核後交辦空指部） 

空軍作戰指揮部 

（審核交辦地區航管單位） 

 

各單位交辦緊急任務 

（重大災情空域管制時） 

直昇機公司（向

地區航管及相

關單位申請緊

急任務飛行，包

括作業期間、區

域） 

地區航管單位（審查核准通知直昇機公司） 

各單位與直昇機公司 直昇機公司（依本公司合 民航局（審查同意航空

訂定年度契約（線路 約內容向民航局申請飛航 公司飛航作業，每期三

礙掃、巡視暨人員、 許可、作業期間、區域及 個月，副知地區航管單

位）

直昇機公司接獲通知執行飛航任務 

器材運補作業） 臨時起降點）  

各單位交辦 

一般飛航作業 

直昇機公司 

（每日向地區航管單

位申請任務飛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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